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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权责清单制度建设，南阳市交通运输局制定并印发了《南阳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对权责清单梳理调整的报告》（宛交〔2025〕90号），行政权力清单通过取消、新增、承接、下放、修改名称、修改实施依据等方式动态调整，进一步规范权责清单动态管理。具体内容如下：
一、动态调整内容及管理机制
在南阳市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建立相关部门分工协作的行政权力清单动态管理工作机制。由市政府工作部门(含所属事业单位)、市政府有关直属事业单位等行政主体实施的，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的行政行为，包括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检查、行政确认和其他职权等八类。具体包括：权力项目数量、权力名称(含子项)、权力类型、实施机关、实施依据、运行流程、法定期限、承诺期限、收费依据、收费标准、承办科室、办理地点、联系电话、监督电话等。
二、动态调整要求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权力应当予以增加:(一)因法规文件的颁布、修订需增加行政权力的;(二)因国务院、省政府下放行政权力，按要求承接的;(三)因行政主体职能调整，相应增加行政权力的;(四)其他应当增加的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权力应当予以变更:(一)因法规文件修订，行政权力的依据发生变化的;(二)与办理行政权力相关的工作内容或者要求发生变化的，包括职权名称、职权类别、办理流程、承诺期限、格式文书、收费标准、裁量基准等;(三)办理行政权力的内设机构、办理地点、联系方式等发生变化的;(四)其他应当变更的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权力应当下放管理层级:(一)设定依据修订需下放管理层级的;(二)国务院和省、市政府决定下放管理层级的;(三)直接面向基层和群众、量大面广、由下级管理更方便；(四)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行业组织或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五)其他应予下放管理层级的情形。
3、 动态调整程序
行政权力的调整由相关单位向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提出申请；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进行审核，提出调整意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综合相关部门的审核意见，提出最终调整意见，向申请单位出具同意调整意见书，同时修改该单位行政权力清单。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向南阳市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报告权力清单调整情况并及时更新公布。
四、动态调整监督管理
行政权力需要调整时，行政主体应及时申请，并由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提出调整建议，按程序进行调整。未纳入行政权力清单的行政权力各部门各单位一律不得行使权利。
未经批准，行政主体不得擅自调整本单位行政权力清单内容。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违规设定和调整行政权力、自行更改行政权力要素、变相实施已取消下放或转变管理方式的行政权力的，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及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应当教促整改。情节严重的，由市监察局依纪依规进行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对行政权力清单的管理提出意见和建议，或者进行投诉、举报。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各行政机关和相关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畅通渠道,通过公布投诉电话、电子信箱等方式，收集整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意见和建议，并及时依法处理。



